
附件  

 

經採用歐盟進口管制系統(ICS 2) 國家轉運的目的地名單 

 

洲份 目的地 

非洲 阿爾及利亞、安哥拉、布基納法索、喀麥隆、加那利群島、佛

得角、中非共和國、乍得、科摩羅、科特迪瓦、赤道幾內亞、

加蓬、岡比亞、幾內亞、幾內亞比紹、利比里亞、馬德拉、毛

里塔尼亞、尼日爾、留尼汪島、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塞內加

爾、塞拉利昂、北非西班牙屬土、突尼斯 

亞洲 以色列、吉爾吉斯、沙地阿拉伯、烏茲別克 

中、南美洲 安提瓜及巴布達、阿根廷、巴哈馬、伯利茲、玻利維亞、巴

西、古巴、薩爾瓦多、法屬圭亞那、法屬西印度群島 (瓜德羅

普島)、法屬西印度群島 (馬提尼克島)、格林納達、危地馬

拉、圭亞那、海地、洪都拉斯(共和國)、 牙買加、墨西哥、

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魯、聖克里斯托佛島（聖基茨島）及尼

維斯島、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千里達和多巴

哥、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 

歐洲 阿爾巴尼亞、安道爾、亞速爾、巴利阿里群島、科西嘉島、法

羅群島、格魯吉亞、直布羅陀、格陵蘭、冰島、科索沃、列支

敦士登、摩納哥、聖馬力諾、塞爾維亞、土耳其、烏克蘭、英

國、梵蒂岡 

北美洲 百慕達 

 
備註:上述目的地或會因郵件轉運安排而變更。 
 




